
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4年度博士后

国际交流计划派出和学术交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

们,请各单位组织优秀有潜力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、应届毕业

博士按照 《通知》要求进行申报。

具体报送时间要求:

《通知》电子版本可在 21世纪人才网
“
博士后园地

”
和中

国博士后网下载。

上海市博士后工作办公室

⒛ 1 4 年2 月1 0 日

类别 截止上报时间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3月 25日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(两批次) 3 月 2 5 日 、 6 月 2 5 日



金国搏蠹靥管委套濑絷室文簿

博管办 〔2014〕3号

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
⒛14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和

学术交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(局),中国科学院人事局,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,解放军

总政治部干部部科技文职干部局,有关博士后设站单位:

为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国际交流,提升博士后培养质量,根据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后国

际交流计划的通知》(人社部函 〔2012〕310号)和 《全国博士

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(博管办 〔2013〕77号)精神,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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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后管理委员会同意,决定开展2014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

派出和学术交流项目申报工作。现通知如下:

一、项目内容

(一)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

(含拟进站的应届博士毕业生)到国外 (境外)优秀高校、科研

机构、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,合作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,为期两

年。⒛14年度计划资助 100人,资助每人第一年经费30万元人

民币,主要用于支付在外期间的生活开支、住房补助、在外的医

疗保险及往返旅费等,第二年的资助经费由国外 (境外)拟接收

单位机构或合作导师承担。

(二)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

人员赴国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。⒛14年度计划资助 100人,资

助每个学术交流活动3万元,主要用于交通费、食宿费、会议岚

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(一)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1.国内
“985”高校、

“211”高校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

科学院博士后设站单位、⒛10年综合评估为优秀的博士后科研

流动站、工作站设站单位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(含拟进站的应

届博士毕业生)。在站博士后人员须经所在推荐单位和合作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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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;在职人员 (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)还须人事关系所在单

位人事部门同意。

2,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。

3.自主联系国外 (境外)高校、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,并

|     获得正式邀请。国外 (境外)拟接收单位一般应为世界排名前

100名的高校、国际知名研究机构或企业。

4.博士后在站期间或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,

拥有下列学术或科研经历之一:

(1)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

文获得者;

(2)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获得者;

(3)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
“863”、
“973”、国家科技重大

项目、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或同水平的科研项目;

(4)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。

5.具有良好的英语 (或接收国语言)听、说、读、写能力。.

6.专业领域。优先考虑 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

纲要 (⒛06—⒛20年)》、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(⒛10

—⒛⒛ 年)》中的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、重大专项、前沿技术

领域及符合 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
“
十二五
”
规划》要求的重

点项目。

7.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资助。

(二)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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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(须经推荐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)。

2.具有良好的英语 (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所需语言)听、

说、读、写能力。

3.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需为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国际

影响力和一定规模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,召集方为专业的行业协

会,或者由国际著名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发起的多边国际学术

会议。

4.己经向拟参加的国际会议投稿、为论文的第一作者 (或

以其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,博士后本人为第二作者),并

已经收到会议的正式书面录用通知将在会议上宣读论文。

5.在从事本站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未获得过此项资助。

6.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召开日期应在本文件下发日

之后。

三、申报及选拔程序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按照
“
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

专家评审、择优资助
”
的原则进行选拔,每年一次;博士后国际

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按照
“
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择优资助

”

的原则进行选拔,每年两次。具体程序:

(一)个人申请

1.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申请人于2 月2 5 日- 3 月3 1 日期间登录 中国博士后网

( h t t p : 〃w w w 。 c h n a p o s t d o c t o r 。o r g 。c n ) , 进 入
“
香 江 学 者 计 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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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项目
”
申报评审系统填写相关信息,生成

并打印 《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”
申报-表》(附件 1),

扫描并上传主要证明材料。同时,申请人向推荐单位递交 《申报

表》及主要证明材料复印件合订本一式2份 (A4幅面,左侧装

订,加封面、目录)。

派出项目证明材料包括: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、学位证书或答

辩决议书复印件、国外机构正式邀请信复印件、《申报表》中列

出的主要科研工作及学术成果证明材料。国外 (境外)机构正式

邀请信应使用邀请机构专用信纸打印,由外方合作导师或邀请机

构签发,并明确如下内容:基本信息,包括被邀请人姓名及国内

单位等;科研工作起止时间;科研工作专业、课题或研究方向;

同意支付第二年资助经费;外方合作导师签字 (含电子签名)与

联系方式。

2.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
申请人于 2月25日-3月31日期间或 5月26日-6月30

日期间登录中国博士后网,进入
“
香江学者计划/博士后国际交

流计划项目
”
申报评审系统填写相关信息,生成并打印 《

“
博士

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”
申报表》(附件 2),扫描并上传

主要证明材料。同时,申请人向推荐单位递交 《申报表》及主要

证明材料复印件合订本一式2份 (A4幅面,左侧装订,加封面、

目录)。

学术交流项 目证明材料包括:国际会议的通知书;国际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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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申请者的邀请信 (复印件);论文被会议接受的证明。

(二)审核推荐

设站单位汇总、审核申请材料,根据申请人的资格、科研能

力、学术技术水平、取得的成果和综合素质、发展潜力进行审

核,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和 《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”
申

报汇总表》(附件 3)或《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
”

申报汇总表》(附件4)。博士后设站单位和省 (区、市)博士后

管理部门、有关部门需在中国博士后网
“
香江学者计划/博士后

国际交流计划项目
”
申报评审系统中进行电子材料的审核。申请

材料按照如下办法报送:

1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 (军队系统除外)的设站单位报

送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(局);

2.军队系统的设站单位报送总政干部部科技文职干部局;

3.在京中央单位所属设站单位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;

4.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院所报送中国科学院人事局;

5.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科研院所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

教育局。

上述有关部门汇总、审核相关设站单位的申请材料,并填写

《汇总表》后,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。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的申请材料须于3月31日前,

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;电子材料的报送和审核须于 3月

31日前完成。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的申请材料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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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3月31日前、6月30日前,分两批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

会;电子材料的报送和审核须于3月31日前、6月30日前分两

批完成。为不影响工作的整体进度,逾期上报的材料将不予受理

(以邮戳为准)。

(三)确定人选

1.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

评审,并根据评审结果,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士后管

委会批准,确定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最终资助人员并划

拨经费。

2.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
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,分两批择优

确定资助人选,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

准,确定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最终资助人员并划拨

经费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(一)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核查申请材料,保证材料的真实、

准确。若存在不实或伪造内容,一经查证,将自动取消资格。

(二)申请人和推荐单位需确保报送的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

内容完全一致。如内容不一致,将影响该申请人博士后国际交流

计划的申报。

(三)申请材料如涉密,请做好脱密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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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文件与相关表格下载。请在中国博士后网站首页下载

区下载有关文件和电子表格。

联系人:柴颖、陈媛

地 址: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

科学基金会博士后评估与服务处

由阝  编: 100083

电 话:010-62335025

传  真 : 0 1 0 — 6 2 3 3 5 0 1 2

附件:

号博士后公寓 中国博士后

1
 
’

〃
 
8
 
奎
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”
申报表
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
”
申报表
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

”
申报汇总表

“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

”
申报汇总表

公 室

日∶珀、i;⒈;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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